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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晋银函〔2024〕31 号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关于省政协

十三届二次会议经济建设类第0397 号提案的答复

中国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员会：

贵单位《关于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议》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分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

（一）加强政策引领。结合山西省实际，联合国家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、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制定出台《关于金融支

持山西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》（并银发〔2023〕66 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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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提升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水平，从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、推

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工作要求，指导金融机构做

好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金融支持，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普惠金融

服务窗口，提供政策咨询、金融辅导等服务，提升县域基本公共

服务便利性和金融服务普惠性。在工作推进过程中，结合工作需

要，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政府部门及时围绕专业镇建设、城

中村改造、消费帮扶行动、数字乡村发展等内容出台多项政策措

施，积极构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保障体系。

（二）强化组织推动。充分发挥我分行金融支持乡村振兴领

导组工作机制作用，整合内部资源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形成工作合

力，扎实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。及时召开人民银行系统和

金融机构两个层面的货币信贷工作会议，明确将“金融支持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”作为全省信贷工作重点

任务进行具体安排部署。依托省级金融服务巩固衔接例会机制，

加强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，推动解决信贷政策落实

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。持续做好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

估工作，对省、市、县三级 800 余家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情况

进行考核评估，强化结果运用，督促金融机构不断改进服务水平，

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质量。

（三）用好货币政策工具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

构双重功能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涉农、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

放，有效降低实际贷款利率。2023 年，全省累计发放支农再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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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1.37 亿元，支小再贷款 319.54 亿元；定期监测再贷款资金使用

情况，严格要求金融机构使用支农支小再贷款发放的贷款加权平

均利率不超过5.5%，推动降低涉农企业融资成本。充分发挥普惠

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激励作用，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

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，提升普惠小微金融服务质效。截至

2023 年末，全省涉农贷款余额 1.42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3.93%，

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.68 个百分点。全省人民银行累计为地方法人

金融机构提供激励资金 6.7 亿元，直接撬动普惠小微贷款新增

440.56 亿元。

（四）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和支付体系。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

进省级地方征信平台建设，积极推动农村经济主体信用信息共享

应用。常态化开展“信用户”“信用村”“信用乡（镇）”创建

工作，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定和创建。持续推动“信用评

价+整村授信”，引导信贷资金助农惠农。推广完善“乡村振兴主

题卡”等特色支付产品，提升县域农村地区服务供给有效性。联

合商务部门开展“农村支付支持电子商务应用圈（服务点）”建

设，在全省11 个市、92 个县域打造22 项提升支付服务效能、拓

展服务应用场景的项目，农村地区支付服务应用场景覆盖面有效

扩大。

（五）推动政银企对接。加强与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工信厅等

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及时将全省重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省级重点

专业镇企业、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名单推送给金融机构，促进银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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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对接。加强与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等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开展“千

名行长结对子”活动，覆盖 117 个县区、1496 个基层机构，累计

走访小微市场主体 2.2 万户次，对接融资需求 998.8 亿元，投放

贷款 508 亿元，推动打造市场主体认可的普惠金融领域银企对接

品牌。

二、关于贵单位提出的强化农业经济金融供给、推动农村金

融服务多元化、精准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建议，我分行将积极采

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

（一）健全金融机构组织体系。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

自身职能定位，进一步完善支持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和内部制度

安排。重点督促晋商银行和山西银行设立专门的乡村振兴金融部

或在相关部门单列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条线，结合自身业务优势，

突出重点支持领域，打造综合化特色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；

推动各级农信机构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机制，坚持

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，专注主责主业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。

（二）用足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。充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

款、再贴现、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，加大对涉

农、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。用足用好碳减排支持

工具，争取更多资金落地山西，鼓励金融机构精准支持县域绿色

低碳领域。用好人民银行总行新设立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

款工具，加大对科技型民营中小企业、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

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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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推动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。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丰富

贷款产品体系、创新服务模式，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乡村振兴的

重点领域和贫困地区产业项目建设，切实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

水平。进一步加强与省农业农村厅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

监管局等部门以及市场化征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，积极推动农村

经济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应用，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。

（四）强化考核评估激励约束。发挥好考核评估激励约束作

用，扎实开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年度考核评估工作，

强化评估考核的激励约束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优势提升

服务水平，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

域和薄弱环节，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。

如贵单位对以上答复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贵单位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提出更多宝贵

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

2024 年 4月 19 日


